
 

 

優先執行拆除對象優先執行拆除對象優先執行拆除對象優先執行拆除對象    

（依據 103 年 7 月 21 日簽奉核定，自 104 年 1 月 1日適用實施） 

1、99.12.25 前產生之既存違建：先以清查、建立檔案、

現場查勘方式盤點。除勘查違建是否存在外，並視違

建情形違反公共利益程度，具體訂定優先適用對象，

並於盤點完成後，另案簽報計畫排序拆除。 

2、99.12.25 後產生之新違建、新使照違建、施工中違建

符合下列對象者，優先執行拆除。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態樣態樣態樣態樣    

法定騎樓違建 阻塞致無法通行 

法定空地違建 1、水平增建超過 30 平方公尺 

2、垂直增建超過 4.2 公尺或 1層樓 

3、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防火間隔增建全部阻

塞致無法逃生 

屋頂違建 垂直增建超過 1層樓或 3.6 公尺 

私設道路及迴

車道 

阻塞致車輛無法通行及迴轉 

附註：（1）騎樓暢通示範區之騎樓違建皆列為優先拆除對象。 

（2）違建座落位置有公寓大廈管委會者，從其規約規定。 

    

3、違建建築完成時間之判斷，得依下列各款資料之一認

定： 

（1）載明建築物建築完成日期之建物謄本。 



 

 

（2）房屋稅籍證明。 

（3）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 

（4）門牌編釘證明。 

（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空攝影照片。 

（6）其他足資證明違建確實搭蓋時間之文件。 

（7）違建經勘查後，其建築完成時間無法判斷，且其材

質非屬新穎者，得拍照存證。 

 

 

 

 

 

 

 

 

 

 

 

 

 

 

 

 

 

 

 

 

 



 

 

臺南市政府施工中違建即報即拆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施工中違建即報即拆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施工中違建即報即拆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施工中違建即報即拆作業計畫    

103.4.18 府工使二字第 1030372197 號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內政部一百年四月二十

日台內營字第一○○○○五六六二九號函頒違章建築處

理方案，為維護公共安全，阻卻違章建築之產生，訂定本

作業計畫。 

二、本作業計畫應即報即拆之對象，係指本市轄內符合下列各

項要件者： 

（（（（一一一一））））施工中之違章建築中之違章建築中之違章建築中之違章建築，，，，屬於依法無法補辦手續者屬於依法無法補辦手續者屬於依法無法補辦手續者屬於依法無法補辦手續者。。。。    

（（（（二二二二））））施工中之違章建築施工中之違章建築施工中之違章建築施工中之違章建築，，，，經勒令停工經勒令停工經勒令停工經勒令停工，，，，未經許可擅自復未經許可擅自復未經許可擅自復未經許可擅自復

工者工者工者工者。。。。 

前項所稱施工中之違章建築，係指查報時其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工程

尚在進行，現場有工人、機具、施工材料、施工廢棄物者。

但不包括外牆面材修飾及室內裝修作業。 

三、本市各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就其轄區因民眾陳情或檢

舉，發現屬施工中之違章建築時，經違章查報程序確認

後，應填報違章建築查報單，並於必要時現場張貼「通知

告示」後，書面通知本府。 

前項通知告示格式由本府訂之。 

四、經違章建築查報作業認定屬施工中之違章建築，本府應以

書面通知違章建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立即停工，必

要時得令其七日內自行拆除。 

 

 

 

    



 

 

五、經認定屬即報即拆之違章建築於本府完成書面送達，通知

違章建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自行拆除者，本府得

三十日內派員複勘，倘仍未自行拆除者，翌日起由本府排

定強制拆除作業。 

六、施工中違章建築經本府排定強制拆除通知書送達後，得優

先執行拆除。惟結構堅固、面積龐大、預算經費不足或其

他特殊情況者，則將查報資料及執行情形造冊列管，並追

蹤至拆除完畢為止。 

七、應即報即拆之違章建築，經強制拆除者，依計畫檢附拆除

前後照片並作成紀錄後得解除列管。 

 

 

 

 

 

 

 

 

 

 

 

 

 

 

 

 

    



 

 

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複查機制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複查機制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複查機制作業計畫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複查機制作業計畫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內政部一百年四月二十

日台內營字第一○○○○五六六二九號函頒違章建築處

理方案為遏止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於短時間內興建違

章建築，爰加強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工作，訂定本

作業計畫。 

二、本府核發使用執照時，應副本知會建築物座落地點所在之

區公所，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於收到新取得使用執照

副本後第 7日內造冊列管，第 3個月至第 5個月內全面複

查完畢，複查時須填寫複查表（附件一）及拍照存證。 

首次複查時若發現有違章建築情形，違章查報人員除另依

規定程序查報並移請本府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及臺南市

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賡續處理外，續由公所於 3個月內

進行第二次複查。 

第一項複查結果，必要時得由本府工務局組成小組，於 6

個月內依比例抽查，另函請各區公所查報人員辦理複查作

業；其人員組成、抽查方式、抽查比例另訂之。 

三、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完成複查後，未有新增建違章建

築之情事，案件複查表送交本府備查。但經複查後有新增

建違章建築之案件，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逕行查報。 

四、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人員辦理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

作業具優良績效者，得予以辦理敘獎。 

 

 

 

    

    



 

 

（附件一）臺南市政府新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複查表 

發照日期及字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南工使字

第_________號 

地址：__________區__________里__________路________段

________巷________弄________號之________ 

現場複查結果： 

一、複查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二、□現場未發現違建情事 

□查報違章（發文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字號：                                ） 

（查報單號：                           ） 

□其他： 

勘查人員核章：_______________   主管科長核章：

_______________ 



 

 

□ 解除列管 

 

 

 

 

第一次勘查照片（正面） 

 

 

 

 

勘查照片（側面或後方） 

 

 

 

 

    



 

 

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劃分日期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劃分日期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劃分日期臺南市既存違章建築劃分日期    

 

 


